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珠海恒

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达鑫 ”或“公司”）持续督导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恒基达鑫2012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珠海实友化工有

限公司 

王青运 5000 万 为石化产品生产

商、贸易商的进

出口货物提供码

头装卸、仓储、

驳运中转、管道

输送服务。 

珠海实友化工有

限公司持有本公

司 50.25%股份 

 

（二）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预计金额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别 
2012 年预计 

发生总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总金额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 提供装卸仓储服务 600 万元 473.93 万

元 

 

二、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为贸易商，在华南地区、华东地区开展石化贸易业务，

有一部分货物在本公司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

司的码头和储罐进行中转，此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 

2012 年预计的交易发生额为 600 万，占公司销售收入的比例不超过 5%，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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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均采用市场价格进行确定，因此，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不构

成实质性影响。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上述交易的内容、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履行的程序等进

行了核查，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1、公司 2012 年度预计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青运女士、张辛聿先生、朱荣基先生均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

有效。  

4、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允原则，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协商确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5、上述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经营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也

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6、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恒基达鑫 2012 年度预计发生的上述日常关联

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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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

限公司201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颜永军、孙盛良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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